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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香港文化中心 – 音樂廳 
技術設施資料簡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 
演藝科 - 
技術支援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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座位 共有1971座位，包括1044堂座，913樓座及

14個廂座。 

 
  
舞台面積 可用面積總計274.6平方米  
   
舞台闊度 前舞台闊度 18.49米 
 後舞台闊度 11.00米 
   

舞台高度 反音板與舞台之距離可調整 7.50–12.00米 
 觀眾席地面的距離 0.95米 
   
舞台深度 深度 14.85米 
   
   
   
舞台 鋪設丹麥橡木地板(嚴禁鎚釘或鑽洞於地板上) 。 
側舞台 非常有限空間 
後舞台 沒有 
活板門 沒有 
樂隊池 沒有 
機械裝置 沒有 
懸掛系統 沒有 
  

舞台監督控制檯 台右裝有對講系統、提示燈、閉路電視系統、傳呼及表演轉播系

統。 
洗衣房 沒有。 
化妝間 共有14間分佈於地下至5樓，共可容納90人，其中有11間化妝

間設有洗手間及淋浴設備。 
燈光 調光控制台 ETC Eos Ti-4K 設在樓座上層之燈光控制室 

ETC 數碼調光器，8 x 1萬瓦特 
ETC Sensor 3 數碼 ThruPower 調光器，90 x 3千瓦特 

 預設白光台可供一般音樂會使用及有限的燈光效果。 
 2台追光燈(需額外收費) 。 
 額外電力供應:1組3相200A交流電 (設於台右)。 

音響 Solid State Logic (SSL) L350調音台設有32路輸入及16路輸出。 
 D&B audiotechnik揚聲器系統。 
投影設施 
(需額外收費) 

Panasonic PT-RZ120 (12000流明)  

存放佈景位置 後台位置非常有限。 
入景 3.00 x 4.00米(闊 x 高)捲閘。 

1.90x 3.00米(闊 x 高)可作搬運用途的升降台。 
通道 台左及台右互通的通道設於舞台後(即後台的部份) 

香港文化中心 
中國香港九龍尖沙咀 
梳士巴利道十號 

電話  
852-2734 2009 
 
傳真  
852-2739 0066 
 
聯絡 
 
葉綺蓮女士 

高級經理 
(香港文化中心/場地管理) 

直線電話 
852- 2734 2821 
 

吳凱茵女士 
經理(香港文化中心/場務管理) 
直線電話 

852- 2734 2804 
 
羅瑞麟先生 
駐場技術監督 
(香港文化中心) 
rtmhkcc@lcsd.gov.hk 
直線電話 

852- 2734 2814 
傳真 

852- 2739 0066 
 

舞台裝置 

 

香港文化中心預先設

置標準舞台及燈光設

施，如有改動，租用

人須在訂租期內自行

裝拆設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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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資料 

所有技術圖則均可索

取。 
 

舞台設備 合唱隊台階、樂隊平台、樂師椅、獨奏級台、指揮台、指揮譜

架及講台等。投影銀幕(前投射 / 後投射)(裝置需時)。 
附加設施 沒有。 
樂器租借 三角琴、古鍵琴、豎琴、定音鼓、管風琴(需額外收費)，鋼片

琴、中國鼓、直身琴(化妝間CD12)。 
  

  
 

 


